
遂经信〔2013〕216号

遂宁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遂   宁  市  公  安   局

遂   宁  市  工  商   局

关于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清理整治无线电对讲机

专项活动的通知
 
各县区经信局、公安（分）局、工商（分）局，市直各有关部门，各企事业单位：

    为净化电磁环境，维护空中电波秩序，保障国家战略性频谱资源安全，确保十二届省运会在我市顺利召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实施办法》、《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开展清理违法使用对讲机专项行政执法活动的通知》（工信部无〔2009〕134号）要求，结合我市实际，市经信委、市公安局、市工商局决定自2013年11月25日-2014年3月10日期间，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清理整治违法使用无线电对讲机专项活动，现将清理整治活动有关事项明确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扣市委、市政府确定的工作目标，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构建和谐、平安新遂宁创造有序的空中电磁环境。

二、目标任务

（一）确保无线电对讲机的主要技术参数符合国家标准。

（二）健全无线电对讲机的管理规章制度。

（三）落实无线电对讲机管理责任制，建立长效机制。

（四）规范无线电对讲机设置使用申请、审批程序。

（五）提高无线电对讲机使用单位的管理能力和水平，树立良好形象，形成自觉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实施办法》等法律法规的氛围。

三、工作原则

坚持“统一领导、统一组织、分级负责，规范管理、促进发展”的原则。

    四、清理范围
市辖区所有生产、销售、设置使用无线电对讲机（含手持台、车载台、基地台、中继台）等无线电发射设备均在清理整治的范围之内。主要包括：

企业安保、小区物业管理、建筑工地、商场、酒店、宾馆、休闲娱乐场所、物流、风景名胜管理部门及导游、车友会等单位和个人设置使用的无线电对讲机。
    （二）水利、电力、铁路、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银行、医院、学校、厂矿等行政、企事业单位和个人设置使用的无线电对讲机。

维修无线电对讲机、车载台、基地台等的单位和个人。

    其中公众对讲机（指发射功率不大于0.5W，使用国家指定频率的无线电对讲机）不在此次清理整治范围之内。
五、清理内容

    （一）设置使用的无线电对讲机没有经国家型号核准，不符合国家相关技术标准的；

    （二）设置使用的无线电对讲机所用频率没有经无线电管理机构行政许可的（409MHz公众对讲机除外）；

    （三）设置使用的无线电对讲机没有领取《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台执照》，或领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台执照》过期无效，以及设置使用多用少报的；

    （四）设置使用的无线电对讲机没有按照无线电管理机构核定的工作项目和技术参数工作的；

    （五）设置使用的无线电对讲机没有按《无线电管理收费规定》缴纳无线电频率占用费的；

    （六）设置使用的无线电对讲机干扰其它合法无线电重要业务，甚至危害生产安全的；

    （七）利用设置的无线电对讲机进行非法活动，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的。

（八）无线电对讲机的销售、维修不符合国家的相关规定和技术标准，维修人员不具备相应资质的。

    六、重点任务

    对设置、使用、销售无线电对讲机的单位、个人和商家进行无线电法律法规的宣传；对符合设置使用条件但未办理设台手续还在使用的单位和个人（小区物业、企业保安、交通运输、建筑工地、商场、酒店、宾馆、度假村、娱乐场所、行政、企事业单位等），补办设台手续；对设置使用无线电对讲机的单位和个人进行行政执法检查；责令使用工作频率不符合国家无线电频率划分规定、没有型号核准的对讲机单位和个人进行整改，对违法违规又不整改者，予以查处。

七、方法步骤

（一）宣传动员阶段（2013年11月25日至11月30日）

    发布《关于开展无线电发射设备清理整治工作的通告》，通过广播、电视、报纸、网络、户外广告等多种媒介，在全市范围内广泛宣传无线电对讲机专项行政执法检查工作的重要意义，提高广大无线电对讲机使用者的法律意识。

（二）自查申报阶段（2013年12月1日至15日）

各相关单位或个人按照《关于开展无线电发射设备清理整治工作的通告》要求，对无线电对讲机设备进行严格认真的自查，如实填报自查表（到市无线电管理机构领取或从遂宁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网站的“公告”栏下载，网址：http://jxw.scsn.gov.cn）。 

全面了解单位和个人设置使用无线电对讲机情况。各设台单位和个人已领取《无线电台执照》的，按有关要求进行自查，自查是否存在少报或漏报的行为，自查是否存在使用设备与无线电台执照不符的行为；已投入使用但尚未办理设台手续而又需要继续使用的，在自查申报时间内到遂宁市无线电管理机构补办设台手续。
各设台单位要在2013年12月15日前，将《自查表》和《无线电台设置使用申报表》（见附件）报送市经信委无线电监督管理科。
（三）监督检查阶段（2013年12月16日至2014年1月31日）

1.对各单位报送的自查材料进行检查核实，对存在问题督促限期整改。

2.检查中发现使用的对讲机、车载台、基地台等技术参数与申报不符，技术条件又无法进行检测的，协调省无线电管理机构进行抽样检测。

3.组成联合检查组，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专项行政执法检查行动，对设台单位或可能存在使用无线电发射设备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排查。对违法使用的对讲机做到人机见面，对台站资料与《无线电台执照》不符的，责令限期改正；对拒绝缴纳无线电频率占用费和不主动办理电台执照更新手续的单位和个人，撤销其频率使用权；对擅自设台、擅自使用频率、擅自更改台站参数、使用不合规发射设备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法规予以处罚，情节严重或构成犯罪的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八十八条等条款规定，移交公安、司法部门处理。
（四）整改规范阶段（2014年2月1日至2月28日）

1.各单位对存在问题进行整改。

2.完善各项设台手续。

3.对违法行为依法进行处理。

（五）总结上报阶段（2014年3月1日至3月10日）。

1.对专项清理整治工作进行全面总结。

2.向省无线电办公室报告专项清理整治工作情况。

八、组织机构及职责

（一）组织机构

为保障专项行政执法检查工作的顺利进行，由市经信委（市无线电办公室）牵头，负责清理整治专项行政执法检查工作的组织、协调和日常事务。

（二）工作职责

1.市经信委：负责清理整治专项活动日常事务工作，牵头制定工作方案，对县区专项行政执法活动进行检查和指导；做好对讲机专项行政执法活动宣传报道工作，通过广播、电视、报纸等新闻媒体向社会宣传报道开展无线电对讲机专项清理整治活动的内容、无线电管理法规，让有关单位和个人了解专项行政执法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负责对申报材料进行核实，完善相关手续，进行数据录入、整理、统计等工作。
负责无线电信号监测识别和设备检测等技术支持，对无线电对讲机进行技术培训和业务指导。

    2.市公安局：负责对非法设置使用无线电发射设备，抗拒行政执法检查的相关人员依法进行处理；负责协助市无线电管理机构对流动的车载台等进行检查，对违反《刑法》、《治安处罚法》、《物权法》和《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无线电管理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整治。

3.市工商局：负责协助市无线电管理机构对我市辖区内销售、维修无线电对讲机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查，对销售不符合国家标准的对讲机、车载台、基地台等，以及在维修过程中擅自改变对讲机、车载台技术参数的单位和个人，依法进行处理。

  九、工作要求

（一）统一认识，深入宣传。各有关单位要充分认识开展清理违法使用对讲机专项活动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切实增强做好无线电管理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加强国家有关法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的学习，认真做好无线电管理的普法宣传工作，积极促使单位和个人合法使用无线电发射设备，提高自觉遵纪守法的意识。

（二）密切配合，齐抓共管。各有关单位要按照上述方案的要求统一思想，高度重视，强化工作措施，做到部门联动、齐抓共管。公安、卫生、建设、文广、旅游等部门共同协作，完成餐饮娱乐、酒店、物业、建筑等行业的无线电对讲机清理整治。在整治工作中要做到重点监管和日常监管相结合、事前审批和事后监督相结合、县区管理和市级管理相结合，构建无线电台站管理的长效机制。

    （三）严格执法，全面清理。坚持依法行政，严格执法，综合运用行政、法律、技术和经济多种手段，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对那些拒不整改，而又继续违法使用的单位和个人要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坚决予以查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四）科学管理，促进发展。注重加强与各设台单位和个人之间的业务联系和沟通，增强服务意识，完善相关管理制度，建立健全无线电频率台站数据库。力求通过这次专项行政执法活动，净化空中电磁环境，规范电波秩序，促进经济发展，保障社会和谐稳定，使我市无线电管理工作走上科学化、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

附件：《无线电台设置使用申报表》
遂宁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遂宁市公安局

遂宁市工商局

                                             2013年11月25日

附件：

《无线电台设置使用申报表》
申报单位（盖章）：                                                    填报日期：2013年  月   日

	序号
	设备类型

（基地台/车载台/手持台）
	设备型号
	型号核准

（证号）
	出厂编号
	生产厂商
	设台地址
	数量
	频率许可

（是/否）
	电台执照

（有/无）

	
	
	
	
	
	
	
	
	
	

	
	
	
	
	
	
	
	
	
	

	
	
	
	
	
	
	
	
	
	

	
	
	
	
	
	
	
	
	
	

	
	
	
	
	
	
	
	
	
	

	
	
	
	
	
	
	
	
	
	

	
	
	
	
	
	
	
	
	
	


单位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